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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南科〔2019〕49 号

佛山市南海区科学技术局关于组织申报
2018 年度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
（培育单位）扶持奖励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经促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顺利组织开展我区 2018 年度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（培

育单位）扶持奖励申报工作，根据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佛山市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扶持奖励办法（修订）

的通知》（南府〔2016〕14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：

南海区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（培育单位）及其符合条件的在

孵企业或毕业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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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时间

企业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提交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

6 月 21 日，镇（街道）报送材料至区科学技术局的截止时间为

2019 年 6 月 28 日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详见《佛山市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（培育单位）扶持奖励

申报细则》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单位 联系人
联系

电话

纸质材料

受理地址

电子材料

受理邮箱

桂城

街道
岑女士 86792317

平洲南港路 10 号桂城街道办

事处经济促进局
gc_jfb@126.com

九江 曾先生 86589035

九江镇启航大道2号A栋九江

镇行政服务中心 15-19 号法

人窗口

jjjfb@163.com

西樵 梁先生 86863668
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南方技

术创新中心 3楼 301 室
578912808@qq.com

丹灶
潘先生 85431366

丹灶镇金沙城区金兴路 7 号

丹灶镇行政服务中心 18-20

号窗口

dzjfb@163.com

狮山 邓先生 86681027

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城路3

号狮山镇行政服务中心一楼

13、14、15、16 号窗口

gxqjjfzhkjj@163.co

m

大沥 万女士 85526797

大沥镇振兴路 54 号大沥镇行

政服务中心 1 号楼一楼综合

窗口

dltech@163.com

里水 黄先生 85620900

里水镇新兴路 15 号里水镇行

政服务中心一楼 27-29 号窗

经营许可类窗口

835097803@qq.com

区科

技局
陈先生 86089202

南海区桂城街道天佑三路 3

号科学馆 A座 301 室

847742784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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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佛山市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（培育单位）扶持奖励

申报细则

佛山市南海区科学技术局

2019 年 5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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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南海区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9年 5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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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佛山市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（培育单位）

扶持奖励申请细则

一、申请材料要求

（一）获区级孵化器培育单位认定的扶持奖励

1.第六条第（一）款项

扶持奖励标准：获区级孵化器培育单位资格的，按照其已投

入金额（从管理办法颁布之日前一年起至申请扶持之日止）的

10%给予一次性硬件建设资金补贴，最高补贴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

申请材料要求：

（1）扶持奖励申请表（见附件 1）；

（2）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认定的证明文件；

（3）孵化器运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

务登记证（已三证合一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）；

（4）审计报告（从 2015 年 2 月至申请扶持奖励之日止）。

已投入资金以实际支出时间为准，包含自有物业建设费、场地装

修、设备购置等硬件投入资金。审计报告须附上已投入资金的明

细表、发票、付款凭证（如银行进账单、流水等）和结算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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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获区级孵化器认定的扶持奖励

1.第六条第（二）款项

扶持奖励标准：获区级孵化器认定的，按照其已投入金额（从

管理办法颁布之日前一年起至申请扶持之日止）的 10%给予一次

性硬件建设资金补贴，最高补贴额不超过 300 万元（若已获培育

单位补贴，应予以减扣）。

申请材料要求：

（1）扶持奖励申请表（见附件 1）；

（2）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的证明文件；

（3）孵化器运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

务登记证（已三证合一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）；

（4）审计报告（从 2015 年 2 月至申请扶持奖励之日止）。

已投入资金以实际支出时间为准，包含自有物业建设费、场地装

修、设备购置等硬件投入资金。审计报告须附上已投入资金的明

细表、发票、付款凭证（如银行进账单、流水等）和结算书。

2.第八条第（一）款项

扶持奖励标准：对已设立规模 300 万元以上的种子基金并有

3 项以上基金使用案例（基金累计使用总额不低于 100 万元）的

孵化器，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的资金补贴，用于扩大种子基金的

规模，扶持在孵企业。

申请材料要求：

（1）扶持奖励申请表（见附件 1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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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的证明文件；

（3）孵化器运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

务登记证（已三证合一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）；

（4）孵化器种子基金设立情况说明；

（5）3 项以上种子基金使用案例材料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

材料：股东决议、投资凭证（如银行进账单或流水等）、被投资

企业营业执照及股权结构证明。

3.第八条第（二）款项

扶持奖励标准：被新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给予

一次性补贴资金 200 万元；被新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

育单位（省级孵化器）的，给予一次性补贴资金 50 万元，同时

享受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各项扶持政策。

申请材料要求：

（1）扶持奖励申请表（见附件 1）；

（2）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的证明文件；

（3）孵化器运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

务登记证（已三证合一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）；

（4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或孵化器培育单位认定的证明

材料。

4.第八条第（三）款项

扶持奖励标准：对区级孵化器每新增一家在南海区进行工商

注册登记和纳税并开展产业化生产的企业，在孵化期间和毕业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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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内获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孵化器运营主体 5 万元

奖励。

申请材料要求：

（1）扶持奖励申请表（见附件 1）；

（2）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的证明文件；

（3）孵化器运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

务登记证（已三证合一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）；

（4）在孵企业或毕业企业相关证明材料（包括：工商营业

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（已三证合一的只需提供营

业执照）；与孵化器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；国家高新

技术企业认定证明文件）。

5.第八条第（四）款项

扶持奖励标准：鼓励孵化器组建专业孵化器运营团队（团队

管理人员中 80%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，接受孵化器专业培训并获

得由科技部火炬中心指定的国家级行业协会颁发的《科技企业孵

化器从业人员资格证书》的人员比例达 30%以上），对具备专业

孵化器运营团队的孵化器前三年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15 万元和 10

万元的补贴。

申请材料要求：

（1）扶持奖励申请表（见附件 1）；

（2）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的证明文件；

（3）孵化器运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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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登记证（已三证合一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）；

（4）孵化器运营团队管理人员相关证明材料，包括：人员

清单列表；学历证书；职称证书；科技企业孵化器从业人员资格

证书；社保；工资证明；劳动合同等。

（三）对孵化器内符合条件的在孵（毕业）企业的扶持奖励

1.第九条第（一）款项

扶持奖励标准：场地租金补贴。对办公场地租用面积在 200

平方米（含）以下的，补贴租金总额（不含物业管理费）的 50%；

对办公场地租用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上的，补贴租金总额（不含

物业管理费）的 30%；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 6 万元，自

跟孵化器签订入孵协议之日起连续补贴 36 个月。已获区或镇（街

道）其他财政租金补贴的不重复享受。

申请材料要求：

（1）扶持奖励申请表（见附件 2）；

（2）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或孵化器培育单位认定的证明

文件；

（3）在孵企业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、税务登记证

（已三证合一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）；

（4）在孵企业与孵化器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；

（5）在孵企业场地租用合同；

（6）在孵企业缴纳租金的发票、支付凭证（如银行进账单

或流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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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在孵企业简介。

2.第十条第（一）款项

扶持奖励标准：毕业后的前三年的场地租金补贴。对厂房租

用面积在 2000 平方米（含）以下的，补贴租金总额（不含物业

管理费）的 50%；对厂房租用面积在 2000 平方米以上的，补贴

租金总额（不含物业管理费）的 30%；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贴不

超过 12 万元，连续补贴 36 个月。已获区或镇（街道）其他财政

租金补贴的不重复享受。

申请材料要求：

（1）扶持奖励申请表（见附件 2）；

（2）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或孵化器培育单位认定的证明

文件；

（3）毕业企业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、税务登记证

（已三证合一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）；

（4）毕业企业与孵化器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；

（5）毕业企业场地租用合同；

（6）毕业企业缴纳租金的发票、支付凭证（如银行进账单

或流水）；

（7）毕业企业简介。

（四）申请材料编制要求。

申报材料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部分，由镇（街道）经促局

汇总后报送给区科学技术局：



— 11 —

1.纸质材料：

a.《扶持奖励申请表》与相关附件材料合订成册，各种附件

材料分类置于申请书后面。

b.所有纸质申请材料需按规定的顺序装订，并提供材料目

录。

c.纸质材料请提供一式一份。

2.电子版材料：

请将所有申请材料电子版发至邮箱 847742784@qq.com（邮

件命名为：区级孵化器扶持奖励申请材料+孵化器运营单位名

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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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佛山市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扶持奖励申请表

单位（盖章）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孵化器运营单位名称

孵化器对外品牌名称

地址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孵化器所属产业 已获认定
□ 区级孵化器

□ 区级孵化器培育单位

在孵企业数 毕业企业数

企业营业额

（上年数） 万元

纳税额

（上年数） 万元

申请奖励类别：第 条第（ ）款项

申请奖励金额： 万元

镇（街道）经济促进局意见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区科技局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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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佛山市南海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（毕业）企业

扶持奖励申请表

单位（盖章）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

地址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所属孵化器 所属行业

入驻孵化器日期

（年月）

毕业（预计毕业）

日期（年月）

企业营业额

（上年数） 万元

纳税额

（上年数） 万元

申请奖励类别：第 条第（ ）款项

申请奖励金额： 万元

镇（街道）经济促进局意见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区科技局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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